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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统计是社会经济统计中的重要部分，是国民经济宏观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和依据。多年来、工业统计报表中资料数据收集

难的问题一直困绕着我们统计部门，导致统计数据质量不高，难度加大，造成人力物力浪费。这一难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非解

决不可的时候。下面就上述问题存在的成因和对策分析探讨如下： 

    一、工业统计报表资料收集难的原因 

    工业统计报表资料收集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报表制度自身的问题，还有社会性的问题。 

    首先是报表制度在上报时间上存在着两方面问题：一是工业统计报表上报时间过紧。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工业企业财务扎

帐日期是月底（30日）前，而工业统计月报《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即B201表）上报时间为月底前由县统计局报市统

计局。县统计局几乎没有收集、审核时间,所以只有把基层工业企业上报县统计局的时间提到工业企业财务扎帐时间之前，这样无

疑给基层企业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数据估一下就可以，准与不准没关系，甚至不报报表，理由既冠冕又堂皇:既然数据不准可以

认为是假数，报假数还不如不报。二是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 产品产量表（B201表）与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表（B202表）上报的

时间差距过大。既然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可以提前"估报"，那么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表同理也可以"估报"，两表也就

可以同时上报，岂不省掉了企业统计人员的许多麻烦、因为较多的工业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还没有微机、谈不上连网，有

的企业甚至连传真机也没有，只有人工送表、电话传报。一表要求"估报"、而另一表要求相对准确是难以说明问题的，往往容易造

成企业少报或瞒报统计数据，统计数据的相互衔接只能是人为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工业企业上报统计报表存在着敷衍现

象，偶尔迟报也有理由，同时企业为了偷税漏税、有搞真假两本帐的可能、一本假帐对付工商税务等职能部门以备检查，一本真帐

只有企业主要领导和财务人员自己知道，上报的统计数据的准确程度可想而知,更甚者是上述状况使统计执法时显窘态和尴尬。 

    其次是社会性问题。社会性问题涉及工业企业的领导和统计人员的问题。 

    （1）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以法治国呼出多年，"五五"普法也不期而至,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还

不完善 ，国民的整体素质还不高，一部分人们的法制观念仍比较淡薄、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已的权益的人就不多，能够自觉地履行

法律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的人就更少。就统计而言、工业企业领导大多知道不报统计报表是违法。但有极少数工业企业的领导根本

就没有报统计报表的概念，不知道《统计法》、《统计法实施细则》，更不知道向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报表、提供统计资料是企

业应尽的义务。甚至不设立统计岗位、不安排专职或兼职统计人员等等，统计工作难以落到实处。 

    （2）是统计人员素质不强。现阶段工业企业大多处于重组、改制、整合、兼并时期,企业的管理人员变数较多，统计人员变动

频繁，原有的统计人员不会填制统计报表的有之，而更换新人的工业企业，原有的统计资料丢失、前后接不上头的现象就更是屡见

不鲜。 

    （3）工业企业的统计人员兼职较多，对规定的统计报表时间往往因人员出差在外，耽误较多，责任心强的还与统计部门联系

一下、打个招呼。责任心差的则把统计报表忘到脑后了。 

    （4）县级统计部门的人手不足、经费严重短缺。县统计局一般是一人从事几个专业，有关报表种类繁多,超负荷工作。就逢季

而言,一个工业专业人员月底要上报10种报表之多。一个人要对付全县的工业企业单位，力量是明显不足，而且在平时县上中心任

务分解下来时又得强行下到乡镇村组支差应付完成任务。况且统计经费又十分有限。对于新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要退出统计的

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均要一一核对，一个人是够忙的。由于经费的限制也不能天天下基层到企业等等。 

     二、解决工业统计资料搜集难的对策 

    1、大力加强统计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要以"五五"普法为契机，大力开展统计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要从中央到地方上下联

动、利用一切先进而有效的宣传媒介措施，尤其是报纸、电台、电视台等等、开辟黄金时段，大力宣传统计法，使统计法律法规家

喻户晓、老少皆知。 

    2、加大法律法规教育培训力度。使《统计法》、《统计法实施细则》成为各级党校的必修课,重点从领导干部层层抓起。要联

合工商税务等政府职能部门，统一组织企业的主要领导和计财人员、系统地学习统计法律法规知识，全面增强工业企业领导和统计

人员的法律意识，进一步使工业企业的领导和统计工作者明确统计法所赋于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依法统计和违法必究的利害关系。 



    3、加大统计业务培训力度。要全面地组织工业企业的统计人员系统地进行统计业务理论和计算机操作技术培训学习，并且通

过专门培训、以会代训和上门辅导等多种形式，充分提高工业企业统计人员的统计业务技能。 

    4、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要联合"人大"、法制办等执法机关对工业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一律要全面地开展统

计执法大检查，要选择有震慑力和有教育意义的案件、重点查、并通过新闻媒介加以曝光，充分发挥舆论作用、维护正常的统计工

作秩序。 

    5、适当调整基层工业统计报表上报时间。B201表和B202的上报时间间隔相对缩短或同期，B201表的上报时间调整为次月3日前

为佳。B202表可提前到次月4日左右上报,或b201和b202表均为月后4日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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